
关于《盐城市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制定说明
现将《盐城市本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制定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现行《盐城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盐政办发〔2011〕128号）自2011年10月19日起施行以来，在规范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管理行为、提高资产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国家财政改革不断深入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较大变化，特别是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和《江苏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颁布实施后，也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新规定和新要求，现行《管理办法》在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，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，亟需优化完善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位法规定，提高我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法治化、规范化水平，推动国有资产管理高质量发展，拟重新修订《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制定过程
根据国务院、财政部、省政府和省财政厅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，先后征求了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建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卫健委、市教育局等20个部门及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意见。共收到4条修改意见，已采纳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十章六十条，分为总则、管理权限、基础管理、资产自用、出租出借、对外投资和担保、审批流程、使用收入、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、附则。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制定目的和依据、适用对象、使用方式、管理原则等。

（二）管理权限。明确市财政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主管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之间的管理职责，明确出租出借、对外投资及担保等事项的审批权限。

（三）基础管理。明确资产信息登记、资产台账管理、资产盘点、资产产权管理、资产纠纷解决、资产信息化管理、资产盘活利用的相关规定。规范会计核算，不得形成账外资产。建设项目竣工合格后应及时办理交付手续，并按规定办理竣工财务决算。
（四）资产自用。明确资产管理职能部门和资产使用人、管理人的岗位职责，提出房屋车辆管理、无形资产管理、流动资产管理、捐赠形成的资产管理、共享共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。

（五）出租出借。明确资产对外出租的基本原则、申报材料、出租方式、基准价格、合同管理、合同期满后继续出租的相关规定。对外出租，应当以公开竞争方式进行，严格控制非公开方式。市本级单位出租出借国有资产应当签订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合同，并报市财政局备案。

（六）对外投资和担保。明确市本级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国有资产用于对外投资、担保或者设立营利性组织。事业单位确需对外投资或担保的，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经可行性研究和集体决策后，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。
（七）审批流程。明确市本级单位出租出借国有资产或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、担保，应当根据审批权限，按申报、评估、审核、审批、实施、备案的程序办理。
（八）使用收入。明确规范市本级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收入，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集中收缴制度有关规定管理。
（九）监督检查和绩效管理。明确市财政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本级主管部门及市本级单位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的工作职能。对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作出规定。

（十）附则。明确了相关适用情形和实施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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